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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刑智上易字第 49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09 月 2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商標法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刑智上易字第4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俊傑

選任辯護人　沈明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商標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 度智

易字第17號中華民國105 年4 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調偵字第474 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廖俊傑係犯

    商標法第95條第3 款之未得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

    類似之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

    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⑴原審判決已認定被告於103 年8 月13

    日收受告訴人公司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仍繼續經營「111

    教職網」、「111 公職網」粉絲團，被告自該時起有侵害系

    爭商標權之直接故意，且認為被告自102 年12月1 日至103

    年8 月12日止使用系爭商標之行為，不成立商標法第95條第

    3 款之罪，惟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然原審判決卻將被告自10

    0 年12月至101 年間在「facebook（臉書）」社群網站（下

    稱臉書網站）設立名為「111 教職網」及「111 公職網」之

    粉絲團，並於102 年1 月起對外公開招募會員之行為，記載

    於犯罪事實欄中，該事實與理由之記載，有相矛盾之處，應

    予撤銷。⑵原審判決認定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3 款善意先

    使用，所稱之善意需包含使用時不知他人已先使用該商標且

    無不正競爭目的在內，若明知他人商標使用在先，基於攀附

    他人已建立之商譽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尚未註冊之商標

    ，縱其使用係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亦難謂「善意」等

    語，係增加上開法條所無之限制，限縮該條文之適用，顯非

    適法。⑶被告使用「111 教職網」、「111 公職網」之名稱

    於臉書粉絲團，乃係沿用教育界「111 」之概念，亦即一生

    一專長、一個不能少，被告主觀上並不知悉告訴人全球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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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告訴人公司）已就系爭商標向主管機關

    申請商標註冊，且被告亦非將「111 」作為商標使用，更不

    可能認知所使用之「111 」名稱會與告訴人之註冊商標構成

    近似，並將使相關消費者有所混淆誤認，被告並無違反商標

    法之故意等語，然原審就被告上開所為之抗辯，僅略以被告

    上開辯解僅係在說明該粉絲團命名之緣由，與被告是否有侵

    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係屬二事等語，而為被告有罪之判決

    ，原審就此難謂無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⑷被告現已不再使

    用「11 1教職網」、「111 公職網」之名稱，並於粉絲團申

    請更名為「教職網」，且事發後亦曾試圖與告訴人洽談和解

    ，因兩造對和解條件有所歧異而未達成共識，原審對被告量

    處有期徒刑6 月，實屬過重云云。

三、經查：

  ㈠依原審判決事實欄及理由欄之記載，係認定被告於103年8月

    13日收受告訴人公司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函文內容表明如附

    圖所示之系爭商標圖樣，業經告訴人公司註冊取得商標權等

    情，被告竟仍繼續使用近似於系爭商標之「111 教職網」、

    「111 公職網」於類似之服務，因認被告自收受前開存證信

    函之103 年8 月13日起，有侵害告訴人公司所有系爭商標權

    之直接故意。至於公訴意旨所指被告自102 年1 月4 日起至

    103 年8 月12日止，使用「111 教職網」、「111 公職網」

    之行為，不成立商標法第95條第3 款之罪，惟因公訴意旨認

    此部分與前開有罪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故不另

    為無罪之諭知（見原審判決事實欄及理由貳、一、㈦及貳、

    三所述）。至於原審判決事實欄關於「被告明知告訴人公司

    已設立『1111教職網』，仍於100 年12月至101 年間，在臉

    書網站設立名『111 教職網』及『111 公職網』之粉絲團，

    並於102 年1 月起對外公開招募會員」之記載，僅係就被告

    使用「111 教職網」及「111 公職網」之時間先後順序敘述

    ，該部分事實因與被告主張善意先使用之抗辯具有關聯性，

    故於事實欄一併記載，惟該部分並非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成立

    商標法第95條第3 款之罪之犯罪事實，原審判決事實欄及理

    由欄就認定被告犯罪之事實及理由業已論述綦詳，並無不明

    確或矛盾之情形，被告主張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之記載有

    相互矛盾之處，顯不足採。

  ㈡被告雖辯稱，其在系爭商標註冊日102 年12月1 日之前已使

    用「111 教職網」、「111 公職網」，構成善意先使用云云

    。惟按，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

    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

    所拘束，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3 款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

    「善意先使用」旨在避免商標法採註冊主義下，因僵固維護

    商標註冊權利人之排他權利結果，對未及註冊但已先使用而

    於市場已表彰來源之商標造成過度限制，反而形成不公平競

    爭之結果。另參酌商標法第1 條所揭櫫之立法目的，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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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

    正常發展」，故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3 款所謂「善意」，

    自應審酌使用人在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之商標於同一或類

    似之商品或服務時，是否有攀附他人已建立商譽，造成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不正競爭目的。被告雖辯稱，其於97年間即已

    成立「101 就業網」，該網站中有一個網頁即為「111 教職

    網」云云（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 度智易字第17號卷宗〔

    下稱原審卷〕第39頁）。惟被告對於該網頁是否確曾存在，

    及「111 教職網」是否作為商標使用之事實，並未提出相關

    證據以供審認。再查，被告於100 年8 月至同年12月31日間

    ，在告訴人公司之「1111人力銀行」任職，並擔任「1111教

    職網」之執行長，「1111教職網」所提供之訊息包含教師甄

    試簡章及各縣市的缺額等資訊，該時「1111教職網」成為家

    喻戶曉的網站乙情，為被告所自承在卷（原審卷第16頁背面

    至第17頁背面），嗣被告於100 年12月至101 年間，始在臉

    書網站設立「111 教職網」及「111 公職網」粉絲團，並於

    102 年1 月起對外公開招募會員，足認被告於成立「111 教

    職網」、「111 公職網」粉絲團之前，已清楚知悉告訴人公

    司「1111教職網」之存在及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因此，被告

    雖然在系爭商標註冊日102 年12月1 日之前，已使用「111

    教職網」及「111 公職網」商標，惟其使用時已知悉告訴人

    公司早於100 年8 月之前，已先於相關市場使用「1111教職

    網」商標，藉以表彰其服務來源，被告並無主張善意先使用

    之餘地。被告辯稱原審判決就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3 款所

    謂「善意」，須以使用時不知他人已先使用該商標且無不正

    競爭目的，係增加上開法條所無之限制，並非適法云云，不

    足採信。

  ㈢被告又辯稱其使用「111教職網」、「111公職網」之名稱，

    乃沿用教育界「111」之概念，亦即一生一專長、一個不能

    少，並無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或違反商標法之故意云云，

    惟查，被告於103年8月13日收受告訴人公司之存證信函，告

    知系爭商標業經告訴人公司註冊取得商標權後，仍繼續使用

    近似於系爭商標之「111教職網」、「111公職網」名稱經營

    粉絲團，提供教師甄試考試相關資訊，屬使用商標之行為，

    並具有侵害系爭商標權之直接故意。至於被告之「111 」是

    否沿用教育界「111 」之概念，與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

    權之故意，其使用「111 教職網」、「11 1公職網」是否侵

    害系爭商標權，係屬二事，原審判決已於理由欄論述綦詳（

    見原審判決理由貳、㈢㈣㈥㈦），並無被告所指摘理由不備

    之情事，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㈣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犯商標法第95條第3 款之未得商

    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類似服務使用近似之註冊商標

    罪。被告指示不知情之網頁工作人員於網頁上刊登近似系爭

    商標之粉絲團名稱，為間接正犯。又被告自103 年8 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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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侵害系爭商標權之行為，係在密集期間內以相同之方式持

    續進行，所侵害之法益相同，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並審酌

    被告亦係從事教職等相關業務，其曾擔任「1111教職網」之

    執行長，明知告訴人公司業已使用系爭商標圖樣作為網站名

    稱，且已將之註冊商標，竟為謀利益而侵害他人商標權，影

    響商標權人之業務，復於犯後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

    人公司達成和解等情，兼衡其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其經營前開二粉絲團之期間並非甚短，及其為博士之智識

    程度、已婚、育有3 名子女、平均月收入為新臺幣6 萬元之

    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六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原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及量刑堪稱允洽

    ，被告雖主張其已不再使用「111 教職網」、「111 公職網

    」之名稱，並已申請臉書粉絲團更名，且曾試圖與告訴人洽

    談和解，因兩造對和解條件有所歧異而未達成共識，原審判

    決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6 月，實屬過重云云。惟按，關於刑

    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

    或濫用其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

    度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參照）。原審

    判決綜合考量本案有關之各項量刑因素後，量處被告有期徒

    刑6 月，本院認為原審判決並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

    濫用其權限之情形，且被告經第一審判決認定侵害系爭商標

    權後，本應立即停止使用近似之商標，惟被告遲至本院105

    年9 月1 日審判期日，始陳稱已申請臉書粉絲團更名，惟尚

    未完成更名程序，且並未與告訴人公司達成和解，賠償告訴

    人公司所受損害（見本院105 年9 月1 日審判筆錄），則其

    空言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重，尚非有理。綜上，被告不服原

    審判決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

    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帥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9 　　月　　29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如琪

　　　　　　　　　　　　　　　　法　官　彭洪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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